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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毁坏后可以重建吗？
郭 旃

辽宁特大盗掘古墓古遗址案宣判

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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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考古探秘

一直以来，古建筑重建的消息不断

见诸报端。今年，重建又成为了热点话

题，甚至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2016 年

简直成了重建之年。

重建成2016年热点话题

去年 12 月以色列召开了关于考古

遗址重建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乔

拉·索拉先生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原司库以及以色列文物考古局原局长，

作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重建。他认为

重建服务于遗产的研究和展示两个重

要功能。他也提到重建要在不破坏原

物的前提下进行，要具有可逆性等。同

时，对于重建前期的规划、研究等，他也

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他要发展一

种新的关于重建的理论，以取代《威尼

斯宪章》第 15 条只同意原物原位归安的

原则。

今 年 3 月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理 事 会

（ICOMOS）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会议，主

题是灾后重建。在会上，ICOMOS 防灾

委员会主席拉希特·吉格亚速博士就尼

泊尔的案例作了报告，他认为尼泊尔的

文化遗产急需重建，可是在破坏如此彻

底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大家也在讨论。

5 月初，在阿曼塞拉莱召开了以考

古遗址公园 为 主 题 的 会 议 。 会 上 ，一

位国际同行介绍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

重建的问题。大佛于 2001 年 3 月被彻

底炸毁，2003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同时也列入了濒危名录。当地民众强

烈要求重建，因为它代表了他们对家

乡 的 认 知 。 当 然 ，也 有 对 旅 游 的 需

求。据那位同行介绍，他们的支援团

队把大佛残块进行了收集、编号。据

现场查看的情况，按照《威尼斯宪章》

第 15 条，重建是可能的。可结果却让

人难以接受。这位同行本人也持反对

态度。2014 年 ICOMOS 派我和一位英

国同行去评估。到现场看到，大佛的

两 只 脚 已 经 用 新 造 的 材 料 砌 筑 起 来

了。我们思考再三，最后在考察报告

中只好说，重建应基于一种综合的研

究、评估、分析，但这些都没有完成，更

没有达成应有的专业和国际共识，建

议 将 这 两 只 脚 稳 妥 地 挪 走 。 我 们 认

为，战后遗产重建可以理解，也可以支

持和鼓励，但一定要进行充分研究评

估和详细准备。

7 月召开的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特别提到重建的挑战。会上很受关

注的项目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利苏

伯兹历史中心因无序、无据重建，甚至

拆旧建新，严重影响其景观和遗产价值

被列入濒危名录。另一个案例是韩国

首尔景福宫的重建，他们提出的概念是

“负面遗产”，认为它对于韩国民族感情

以及国家身份的认知是负面的，所以要

将其恢复过来。

10 月将在土耳其召开的 ICOMOS

年度大会，以及 11 月 8 日到 10 日，其下

属理论委员会将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年

会，主题也是重建。

重建的不同类型

对于重建，很多人理解为重造，有

人认为是恢复，有人理解成仿造，也有

人把它跟展示联系在一起，还有某些官

员出于旅游开发目的，把它理解为打

造。在该不该重建、怎么样重建等问题

上也争论不休。

重建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公认

的文件《威尼斯宪章》第 15 条中，是被禁

止的，只允许把坍塌、掉落的尚存原物

归回放置到原来的位置。若加了一些

新的黏结剂，或者补充的部分，要求可

识别，且要尽可能少用，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最小干预。

对于重建，目前有以下不同类型：

一种重建关联如何看待和坚持文

物的真实性。有人认为，原真性是原

来的真实性，原来的真实性应是文物

初创或其最辉煌时期的真实性，所以

维修就应该“再现辉煌”。也有人在文

物 维 修 是 否 应 该“ 再 现 辉 煌 ”的 争 论

中，提出“不同意最少干预”，但又说再

现辉煌只适用于某处特定国宝级建筑

群，不适用其他文保单位。在这方面，

我认同保持全过程的真实性，坚持最

少干预。

一种是“纯粹服务于展示需求、提

供大众视觉感受和具象理解的考古遗

址重建。”对于考古遗址，若想给公众

直观的理解，就要将遗址暴露出来，这

就意味着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蜕变和

损坏。而遗址最根本的就是把真东西

保住。我认为，展示是以观念去引导

观众，不做永久的固定展示，或用一些

新 技 术 手 段 给 公 众 提 供 思 考 ，也许会

更好。

一些重建是基于社区传统，延续使

用社区活态遗产特定的保护和传承方

式。也有一种是自认为“恢复”“再现”

“重生”了历史建筑原物的重建。很多

人认为只要按照原构造、原设计、原结

构、原材料、原工艺精心制作的产品，就

等于把历史文物再造出来。还有一种

重 建 是 服 务 旅 游 开 发 的“ 打 造 ”性 重

建。基于以上两点理解的政绩工程、长

官工程，或盲目的文保工程，是眼下常

见的现象。

有一个衍生问题是，按照这样的方

式建造出来的建筑 200 年以后能不能是

文物？应该说，200 年以后可能成为文

物。但那时，如果一个仿唐的塔被认定

为文物，那也只能说是 200 年前按照唐

代风格建的塔，而不能说是唐代的塔。

另一方面，为某种艺术、信仰、情感追

求，按照某个时代风格、传统或缘起创

造复古建筑，蔚为世风。目前看，粗制

滥造者多，也有精品出现，也会成为新

的文化遗产，但这与真实存在的文化遗

产的重建没有直接关联。

我认 为 ，重 建 需 要 理 念 、技 能 、协

调管理能力，既要坚守，又要有变通。

我们的队伍需要顽强、良心、无我以及

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呢？就是什么

是文化遗产，其意义、作用是什么，保

护 要 素 、要 点 是 什 么 ，弄 清 楚 这 些 问

题，再考虑采取哪种方式保护，关键是

认识到真实性对遗产的重要影响，坚

持最少干预，起到最低的加固保护作

用就可以了。

对于重建的九个认知

基于以上认识，我对重建持有以下

认知：

第一，重建是文化遗产保护中无法

回避、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和举措。新

造出来的东西与历史的真东西不会具

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只是真东西无可挽

回地没了、毁了，大家希望再现它的外

貌、纪念意义、情感寄托等，是不得已而

为之。还有一些重建是不得不采取的

积极的保护措施，如果局部不做一些修

复，整体可能会继续损坏。

第二，支持为文物安全所必须的保

护性修复重建措施，和不影响文物及其

历史环境原状的少量、适度展示性重建

活动。一般情况下，原状应当是一项文

化遗产被社会和国家认定为文物保护

对象时的现状，其次，在特定情况下存

在威胁文物安全、稳定的现状因素，应

予整治，并遵循最少干预原则。

第三，任何形式的重建都应充分认

识和尊重真实性对文化遗产本质的关

联和敏感影响；确认重建的部分和整体

不是历史的原物；重建内容在可能成为

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时的属性仅限于自

身实际存在的时间和所模仿的时代风

格。如永定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罗马中心的资深专家尤嘎·尤基莱

托说，过去中东等地也有城市中轴线，

但随着时代变迁都消失了，唯独北京

的中轴线保存至今，北京城也因而依

然在呼吸。永定门作为北京中轴线南

端的标志，重建可以理解。但我对重

建比较保守。林徽因说，今天拆了，明

天再建只能是个赝品。确实，虽然赝

品有时也可以成为典范作品，但它哪

年建的就是哪年建的，不可能是再生

的明代或清代的原物。

第四，在国际同行公认的世界遗产

背景下，对于重建遗产的世界遗产身份

的接受，慎重措辞。尊重不同社区基于

民族、社区、家乡身份和情感认同等缘

由，针对战争、自然灾害、文化侵略和其

他重大社会突发性事变对本社区传统

文化所造成的破坏和改变，所采取的重

建活动，同时注意此类重建文化遗产获

得世界遗产身份的事实，也不排除基于

同样的理由，采取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管理措施的可能。

第五，重建的形式、材料、结构、工

艺、色彩、体量和完整方案，要建立在可

信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有充分可考和比

较广泛共识的历史依据。

第六，地面没有历史遗迹遗存的考

古遗址，可以适度采取服务于准确、生

动科学展示目的的重建措施，但应严格

控制数量，并尽可能体现不同的学术观

点和推断。

第七，鼓励经过可靠的实验验证后

采用适当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对历史建

筑、城镇、街区、残损遗址和地下埋藏遗

址的解读、阐释和展示。

第八，针对我国目前主客观大环境

和基础条件，不支持或反对仅出于官员

政绩、旅游开发或盲目恢复文物目的所

采取的“打造”性重建，尤其反对没有历

史根据、劳民伤财的此类举措。还有特

别重要的一点，要坚持依法办事，遵循

现行《文物保护法》第 22 条规定，即一

般情况下，“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

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

重建”。

第九，一切重建动议和立项都应经

过严谨细致民主充分的科学论证和依

法审批，应公示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对

相关争议做出认真反应。

（作者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副

主席）

2015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

铁公泡子村村民在村子附近的小王力

沟发现盗洞并报警。随之考古队的进

驻和抢救性发掘，使一处沉睡千年的辽

代贵族墓葬重见天日。因墓葬规格之

高，出土文物之集中、精美，墓葬主人身

份之显贵，这处辽代贵族墓葬入选了

201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高规格辽代贵族墓葬

去年 5 月，在接到铁公泡子村村民

发现盗洞的报警后，多伦县文物局和公

安局工作人员立刻赶到现场勘察。

盗洞深七八米，仅能容一人通过。

多伦县文物局工作人员爬入盗洞勘察

发现，盗洞直通到墓室，其内砖砌结构

清晰可见。在判断其为高规格墓葬且

被盗扰时间不长后，多伦县文物局随即

向锡林郭勒盟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部门进行了报告。

去年 6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工作站和多

伦县文物局组成的发掘保护队，对墓葬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 M1、M2

两座大型墓葬，取得了重要收获。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辽代贵族墓葬发掘领队盖之庸介

绍，M1 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

组成，全长 25.6米，其中墓道为长方形斜

坡阶梯状，墓门为拱形，甬道呈长方形，

墓室为砖砌圆形，直径 4.8 米至 5.22 米。

M2 由墓道、前庭、墓门、过洞、甬道、主

墓室组成，全长 40 多米，其墓道呈斜坡

式，前庭由青砖垒成，墓门为仿木结构，

甬道略呈长方形，主墓室为圆形，直径

3.92米至 4.28米，由青砖砌成。

“墓葬规格非常之高，为辽代的贵

族墓葬。”盖之庸对记者表示，比如 M1墓

门上用砖砌的 5个斗拱，用墨色勾勒出轮

廓，里面又用朱、黄等色彩填充，斗拱间

隔处还用朱、墨、褐等色彩勾勒出三朵阔

叶团花图案，都手法细腻、色彩艳丽。斗

拱上方用绿色琉璃瓦当装饰的手法，在

辽代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再比如 M1

墓室地面铺设的方砖，用红、白两种彩绘

绘制成璧形图案，图案中又用朱彩勾勒

莲瓣花纹，这种用花纹彩绘装饰地面的

手法，也是以往辽代墓葬发掘中仅有的。

出土大量精美文物

“两座墓葬经多次盗扰，墓主人尸

骨已无存，但仍出土了大量随葬遗物。”

盖之庸表示，M1 出土的遗物主要有铜、

铁、瓷、琥珀、银等，其中鎏金铜渣斗、三

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皆

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

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大多已

无存，仍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马具构件，

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极其珍贵。

M2 虽也被盗扰，但由于墓室椁木

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使得银、玉、琥珀

等大量文物未被盗走。此次出土的金

花银镂空凤纹高翅冠、包金框龙纹玉焊

腰、银链白玉组佩、金流苏等，与之前发

掘的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

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

代文物珍品。

“M2 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盖之庸说，这些瓷器以定窑白瓷、越窑

青瓷为主，其最大特点是器口、器足大

多包着金饰，且有金、银盖，反映出辽代

宫廷用瓷气派，其中仰覆莲纹白釉定瓷

罐、鹦鹉纹影青执壶、银鎏金卷荷叶纹

白瓷盖罐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

饰华丽、生动，反映了当时制瓷工艺的

高超水平。此外，M2 还出土了 5 件玻璃

器，玻璃器呈绿、墨、褐等色，器形主要

有瓶、执壶等，根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

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M2主人为萧太后外孙女？

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其墓主人究竟

是谁？随着发掘的进一步展开，在 M2

中发现的一盒墓志，给考古人员提供了

答案。

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

89 厘米。墓志盖盝顶，四周围绕的十二

生肖面部丰腴，神态传神，颇具唐风。

墓志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

铭”几个字，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

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

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

“M2 出土的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

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为

汉室之宗。后族系出兰陵，而兰陵萧氏

之祖为汉宰相萧何子孙，辽代后族萧氏

也世选为辽代宰相，这与《辽史》记载相

同。”盖之庸说，同时《辽史·圣宗本纪》统

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

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

月载“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查询《辽

史》，辽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

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也就

是赫赫有名的萧太后的外孙女。

“墓主人这一身份，对辽代家族谱

系研究以及辽史研究有极大的补充作

用。但现在很多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

待探讨。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

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困惑将有望

解开。”盖之庸说。

入选入选 20152015年度十大考年度十大考古古新新发发现现

内蒙古多伦辽代贵族墓葬揭开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李佳霖

近日，据上海市民反映，位于上

海市原闸北区安庆路 366 弄的均益

里，有 4 幢石库门建筑在 7 月底遭到

拆除，其门窗被敲掉，屋顶的隔断和

天花板也被拆除。均益里位于上海

市最大的旧改项目——安康苑旧改

基地。该基地已在 7 月完成第二轮

征询并正式生效。据悉，安康苑地

块由 6个街坊组成，占地逾 13万平方

米。根据规划，这里将要建成以国

际商务为主，兼顾文化、休闲和居住

的大型功能区。

均 益 里 的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1910

年，是清朝洋务重臣盛宣怀重金建

造的 101 幢中式石库门，屋顶采用中

国传统的斗拱风格，2012 年被列入

上 海 市 普 查 登 记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名

录。去年 8 月，上海市文物局还特别

在建筑上做了文物标记。如今有文

物价值的石库门老建筑遭到拆除，

附近居民无不扼腕痛惜。在这里住

了几十年的李先生指着地上的砖块

说：“我在这里长大，知道这里的房

子比我父母的岁数还大，这地砖都

有 100 多年历史了，现在却被拆成这

样，真是可惜啊。”有居民表示无法

理解：“明明是不可移动文物，怎么

说拆就拆了呢？”

记者了解到，同样已遭破坏的

还 有 建 于 1935 年 的 永 庆 里 和 建 于

1942 年的钱江新村。永庆里几栋房

子已被夷为平地，作为石库门象征

的门廊石柱还没来得及运走，倒在

地上。居民陈先生指着倒下的石柱

说：“这些柱子，包括上面的梁，都有

历史价值。我在网上查到这里属于

风貌区，不是应该得到保护吗？”而

钱江新村更是满目残垣断壁，四处

散落着拆掉的青砖。

对于这一违规拆毁行为，上海石

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雪敏表示：

“均益里属于‘老北站’区域，是一片有

特殊文化内涵的区域。对于随意拆除

建筑的施工单位，应该严肃查处。”

8 月 12 日晚，上海市静安区发布

消息称，目前安康苑旧改基地涉及

的文物建筑擅自被拆毁行为已经全

面叫停，等待区相关部门后续处理意

见；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安康苑征收地

块文物建筑的日常巡查监管。对安

康苑旧改基地被擅自拆毁的文物建

筑，将采取围护措施进行保护，妥善

保留已拆卸的楼板、楼梯、砖等构件，

并要求建设单位和征收单位确保不

再擅自拆除文物建筑，还将采取围护

封存措施保护腾空的文物建筑。

8 月 16 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上

海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李孔三。他

认为，发生在安康苑的随意拆除属

违法行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中，上海共普查登录的 4422 处不可

移动文物，均要按照《文物保护法》

和《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的相关条

款进行保护。安康苑基地内共有 13

处不可移动文物，包含市文保单位、

区文保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

‘三普’登录点。依据《文物保护法》

和《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的规定，

应实施原址保护，如需迁移保护，应

该按照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报批程序。”李孔三说。他还

透露，目前静安区文化局正会同上

海市、静安区各相关管理部门，明确

文物建筑的保护要求，督促建设单

位尽快编制保护规划，经文物专家

论证后最终确定保护方案。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日前，

记 者 从 安 徽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获

悉，位于肥东县店埠镇南院村的南

院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该

项考古发掘是为了配合肥东城南公

园及附属房地产项目建设而对施工

地块内涉及到的古遗址、古墓葬进

行的抢救性发掘。

发掘工作从今年 6 月开始，规划

发掘 2000平方米，目前已发掘 400平

方米，发现较丰富的遗迹现象，包括

窑址、房址、灰坑、灰沟和大量的灶

坑，其中窑址、灶坑内发现大量红烧

土块和陶器碎片，灰坑内出土动物

骨骼、石器残片和大量炭屑。在遗

址地层和遗迹内，出土了一大批古

人生产、生活使用的遗物，按质地可

划分为陶器、石器、玉器、金属器，其

中陶器经初步拼对，主要为素面夹

砂红陶、外红内黑陶和外黑内红陶，

器形主要有陶钵、陶碗、陶豆等；石

器均为磨制，类型有石磨盘磨棒、石

斧、石刀等。此外，还发现 1 件完整

的玉环和 2件玉器残片。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出土陶器的特征和

器物组合特点，初步推测南院遗址

属于距今约 6000 年的侯家寨二期文

化。这是目前在合肥地区发现年代

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江

淮地区新石器文明演化的空白。目

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消息 铁钎子、金属

探测仪、铁镐……38 名盗墓贼在 8 年

间流窜本溪、辽阳、朝阳等地疯狂盗

掘古文化遗址、古墓36起。本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近日终审判定，以吴安杰

为首的 38名被告人犯盗掘古墓葬罪、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 11 年 6 个月至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不等的刑罚，并各处罚金。

此案是继朝阳姚玉忠团伙盗墓

系列案后，辽宁宣判的又一起特大

盗墓案。其中第一被告人吴安杰今

年 48 岁，绰号“三喜子”，辽阳人，曾

有盗窃罪前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秋季

的一天，吴安杰伙同何洲等人来到本

溪满族自治县某村村南坡谢家坟，采

用钎子探、铁锹挖等手段盗掘墓葬两

处，挖出金耳环一对、朝珠几十颗。

经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鉴定，该墓

葬为清代墓葬，具有重要价值，盗掘

导致墓葬遭到严重破坏，有关历史

文化信息丢失。

2014 年 11 月，被告人兰军两次

伙同他人，在辽阳下辖灯塔市某村

烈士纪念碑左前方 200 米处、某村东

南 500 米处用金属探测仪探测遗址

并盗掘，共挖出铜钱 514 斤、破碎罐

子两个。经鉴定，两处地点均为辽

代至清代遗址，盗掘使遗址遭到严

重破坏，有关历史文化信息丢失。

判 决 书 显 示 ，吴 安 杰 团 伙 在

2006 年 至 2014 年 间 ，共 计 作 案 36

起，盗掘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大多

是清代的，且大多具有特别重要的

价值。其中 2006 年、2007 年连续盗

挖的辽阳某村一处遗址，系辽金元

时期瓷窑，原为省级文保单位，后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法院认为，吴安杰、何洲等 38 名

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盗

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

葬 、古 文 化 遗 址 ，构 成 盗 掘 古 墓 葬

罪、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为此，判处

吴安杰有期徒刑 11年 6个月，并处罚

金 12 万元；判处何洲有期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11.5 万元。另外 36 人也均

获刑并处罚金。 （范春生）

安徽肥东南院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金花银镂空凤纹高翅冠

淡蓝色带把玻璃瓶

出土的磨制石锛


